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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道
教
的
大
威
德
明
王

在
道
經
脈
絡
中
的
「
大
威
德
」
，
除
了
有
威
德
雷
、
威
德

咒
之
外
，
還
有
實
體
化
的
大
威
德
將
，
但
在
雷
法
系
統
中
還
只

是
五
雷
五
瘟
將
的
變
相
而
已
，
非
是
指
單
一
主
帥
，
但
到
了
宋

元
新
興
的
法
術
系
統
則
出
現
作
為
主
法
、
主
帥
的
「
大
威
德
神

王
」
或
「
大
威
德
元
帥
」─

─

即
是
著
名
的
「
地
司
太
歲
殷
元

帥
」
。
  1
在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和
《
道
法
會
元
》
中
以
殷
元
帥
作

為
主
法
元
帥
的
法
術
系
統
約
五
套
，
表
列
如
下
：

從
上
表
可
見
，
在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中
僅
稱
「
至
德
殷
元
帥

」
或
「
太
歲
殷
元
帥
」
，
但
《
道
法
會
元
》
則
保
留
了
密
教
「

大
威
德
神
王
」
的
稱
呼
；
不
過
這
五
套
法
術
系
統
中
的
殷
元
帥

樣
貌
，
《
太
歲
秘
法
》
和
《
太
歲
武
春
雷
法
》
還
保
留
了
密
教

天
人
相
或
忿
怒
相
的
特
質
（
《
北
帝
地
司
殷
元
帥
秘
法
》
僅
說

「
青
面
青
身
」
，
但
應
較
接
近
此
類
）
，
而
《
糾
察
地
司
大
法

》
、
《
天
心
地
司
大
法
》
則
已
轉
化
為
孩
兒
相
。
就
此
來
看
，

也
許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保
留
了
較
早
的
殷
元
帥
形
貌
，
相
對
來
說

唐
宋
時
期
的
大
威
德
明
王
信
仰
及
其
流
衍
（
十
三
）

高
振
宏

編 

號 

出 

處

篇 

名

主 

帥

1
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卷
30

《
太
歲
秘
法
》

地
司
太
歲
殷
將
軍

2
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卷
35

《
太
歲
武
春
雷
法
》

地
司
太
歲
殷
郊

3

《
法
海
遺
珠
》
卷
44

《
糾
察
地
司
殷
帥
大
法
》

北
極
御
前
顯
靈
體
道
助
法
馘
精
滅
魔
地
司
太
歲
主
吏
至
德
殷
元
帥
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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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極
御
前
地
司
太
歲
至
德
猛
吏
殷
郊

4

《
道
法
會
元
》
卷
246

《
天
心
地
司
大
法
》

北
極
御
前
顯
靈
體
道
助
法
馘
精
滅
魔
地
司
猛
吏
太
歲
大
威
力
至
德
元
帥
殷
郊

5

《
道
法
會
元
》
卷
247

《
北
帝
地
司
殷
元
帥
秘
法
》

上
清
北
帝
地
司
太
歲
大
威
德
神
王
至
德
主
帥
殷
元
帥

 

又
一
派

北
極
天
心
地
司
太
歲
殷
元
帥
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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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《
道
法
會
元
》
雖
保
留
了
密
教
的
名
諱
，
但
在
形
貌
上
至
少

是
經
過
了
一
重
的
轉
化
。
從
法
術
系
統
的
內
容
也
可
發
現
類
似

的
情
況
：
殷
元
帥
法
主
要
用
於
安
土
解
土
、
逐
禁
報
犯
、
驅
邪

治
祟
，
除
了
《
太
歲
秘
法
》
僅
列
主
帥
之
外
，
其
他
四
套
都
已

將
金
鐘
黃
鉞
、
黃
旛
豹
尾
等
具
體
化
為
將
軍
，
而
有
完
整
的
將

班
，
特
別
是
出
現
了
副
帥
急
捉
使
者
蔣
銳
，
在
《
糾
察
地
司
大

法
》
和
《
天
心
地
司
大
法
》
都
有
專
屬
的
蔣
使
者
符
與
咒
語
，

也
同
將
南
昌
仙
伯
廖
守
真
列
為
祖
師
，
可
見
這
兩
套
系
統
應
有

較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彭
元
泰
在
《
天
心
地
司
大
法‧

法
序
》
中
曾

具
述
此
法
開
闡
之
因
由
：

昔
宗
師
廖
真
人
修
大
洞
法
、
誦
《
度
人
經
》
，
常

見
其
趺
坐
，
則
冥
冥
中
有
天
花
亂
墜
，
真
人
自
不

為
感
，
於
是
北
帝
敕
主
法
仙
卿
下
降
，
特
遣
侍
御

殷
郊
護
助
真
人
、
修
鍊
大
丹
。
所
到
則
瘟
疫
消
滅

，
神
煞
潛
藏
，
行
無
擇
日
，
用
不
選
時
，
如
意
指

使
，
悉
順
真
人
之
意
焉
。
於
是
頒
一
符
，
付
真
人

為
役
使
之
信
。
後
真
人
得
道
遍
歷
江
湖
，
一
日
命

元
帥
滅
魔
，
良
久
帥
現
曰
：
「
魔
已
滅
矣
。
」
真

人
曰
：
「
帥
未
離
左
右
，
何
其
速
耶
？
」
帥
曰
：

「
有
副
將
蔣
銳
應
命
，
已
行
馘
滅
矣
。
」
真
人
曰

：
「
副
帥
可
得
聞
乎
？
」
帥
曰
：
「
亦
北
帝
雷
神

也
。
」
於
是
真
人
喜
而
遷
秩
為
顯
應
通
靈
急
捉
使

者
。
真
人
因
形
以
符
，
付
之
為
約
信
，
以
輔
元
帥

之
法
，
因
斯
出
矣
。
今
為
南
昌
仙
伯
，
昔
授
蕭
君

安
國
，
即
余
之
度
師
之
父
也
。
余
昔
受
度
師
蕭
君

道
一
先
生
，
凡
十
有
五
年
，
目
擊
所
行
，
暨
終
，

分
付
玄
奧
。
外
有
報
犯
起
土
符
命
，
自
道
一
先
生

指
示
，
無
不
靈
驗
。
…
…
委
之
無
誤
，
用
之
必
應

。
以
感
激
予
情
，
保
奏
上
帝
，
以
加
徽
稱
為
「
北

極
御
前
顯
靈
體
道
助
法
馘
精
滅
魔
地
司
至
德
元
帥

」
，
已
獲
允
俞
。

就
其
說
，
殷
元
帥
最
早
是
由
北
帝
遣
下
，
輔
助
廖
守
真
修

練
大
丹
，
後
廖
守
真
得
道
，
便
隨
遊
歷
江
湖
、
輔
正
驅
邪
，
而

蔣
銳
原
為
殷
元
帥
底
下
的
將
班
，
但
因
馘
魔
有
功
，
所
以
廖
守

真
也
模
仿
北
帝
書
符
以
為
約
信
的
模
式
，
書
寫
了
蔣
銳
專
屬
的

符
圖
，
而
有
此
法
；
且
殷
郊
、
蔣
銳
也
都
因
功
而
得
廖
真
人
奏

告
天
界
獲
得
加
封
遷
秩
。
  2
就
彭
元
泰
所
述
以
及
陳
一
中
的
「

跋
」
（
擬
名
）
  3
，
此
法
傳
承
為
：

（
申
霞
）─

廖
守
真─

蕭
安
國─

蕭
道
一─

彭
元

泰─

史
白
雲
、
張
湖
山─

費
文
亨
、
傳
（
傅
？
）

竹
窻─
陳
一
中

彭
元
泰
的
〈
法
序
〉
和
〈
後
序
〉
分
別
作
於
咸
淳
甲
戌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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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七
四
）
和
至
元
庚
寅
（
一
二
九○

）
，
而
廖
守
真
早
其
三

代
，
若
一
代
以
三
十
年
為
計
，
則
該
法
約
是
南
宋
光
宗
時
期
所

創
發
，
可
見
是
相
當
後
出
的
法
術
系
統
。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謝
世
維
曾
初
步
比
較
過
密
教
與
道
教
大
威
德
明
王
的
關
聯
性

，
並
比
較
了
兩
者
形
象
和
職
能
的
同
異
，
相
關
討
論
可
參
〈

殺
伐
與
捉
斬─

─

宋
元
時
期
官
將
元
帥
文
本
所
映
現
之
文
化

變
遷
及
其
意
義
〉
，
《
臺
灣
宗
教
研
究
》
第
十
四
卷
第
一
期

（
二○

一
五
年
六
月
）
，
頁
五-
三
十
八
。

 2.�
筆
者
曾
留
意
到
宋
元
新
興
的
法
術
系
統
多
是
由
祖
師
書
寫
神

祇
真
形
符
、
甚
至
奏
告
天
界
敕
封
，
由
此
開
創
以
該
神
祇
為

主
法
的
法
術
系
統
，
相
關
討
論
可
參
〈
宋
元
明
道
教
符
篆
神

話
與
新
道
教
道
統
的
建
構
〉
，
發
表
於
臺
灣
中
文
學
會
、
政

治
大
學
中
文
系
主
辦
：
「
文
與
道
：
漢
語
世
界
的
文
化
與
詮

釋
」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十
月
。

 3.�
《
天
心
地
司
大
法
》
有
彭
元
泰
於
咸
淳
甲
戌
（
一
二
七
四
）

所
述
的
〈
法
序
〉
，
以
及
至
元
庚
寅
（
一
二
九○

）
於
集
賢

院
所
書
的
〈
後
序
〉
。
之
後
又
有
陳
一
中
於
延
祐
丙
辰
（

一
三
一
四
）
寫
的
說
明
，
因
此
擬
稱
為
「
跋
」
，
該
文
為
：

「
前
件
祕
法
，
僕
昔
得
之
於
文
亨
費
先
生
，
先
生
得
之
於
白

雲
史
先
生
，
史
公
得
之
於
彭
真
人
，
蓋
師
師
口
傳
心
授
。
至

於
僕
則
敬
謹
奉
行
，
已
十
餘
年
矣
。
其
祕
止
一
符
一
咒
，
叩

之
如
鼓
應
聲
，
隨
心
應
感
。
僕
近
在
思
江
小
軒
曾
學
士
第
中

，
會
竹

傳
道
判
謂
得
之
於
姑
蘇
張
湖
山
，
湖
山
亦
出
於
沖

陽
真
人
之
門
，
猶
藏
沖
陽
之
文
序
始
末
。
稽
首
覽
觀
，
筆
錄

於
書
，
起
敬
起
愛
。
然
僕
之
所
傳
，
與
竹

契
合
相
同
，
蓋

出
於
一
源
故
也
。
邇
有
嗜
利
之
徒
，
不
畏
乎
天
，
妄
撰
符
咒

，
以
偽
亂
真
，
聾
瞽
後
學
，
深
有
所
害
。
吁
！
欺
人
之
罪
大

而
欺
心
之
罪
亦
重
，
欺
人
之
害
少
而
欺
心
之
害
多
。
古
德
云

：
『
若
將
妄
語
誑
眾
生
，
自
招
拔
舌
塵
沙
劫
。
』
可
不
戒
哉

！
宜
審
思
之
。
延
祐
丙
辰
下
元
日
龍
沙
後
學
陳
一
中
頓
首
謹

書
」
。
就
此
來
看
，
本
法
中
的
彭
元
泰
〈
法
序
〉
和
〈
後
序

〉
都
是
陳
一
中
抄
自
傳
竹
窻
的
法
本
。
又
「
竹
窻
傳
道
判
」

，
道
判
為
官
職
名
稱
，
而
道
藏
原
刻
本
作
「
傳
」
，
但
傳
姓

頗
為
少
見
，
亦
有
可
能
為
傅
。

修
行
是
要
把
你
的
「
性
格
」
變
成
「
性
德
」
。

智
慧
法
語


